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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甲修改勘誤 115.03.06. 
序號 章(節)名稱 新頁數 新修正 原頁數 原內容 

1 

第二章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法規 
 
 

P26 
(九)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之管理(本法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應經

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

檢查合格，始得使用；其

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

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

使用。 

危險性之機械係指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容量

以上之下列機械：(細則第

22 條) 

1.固定式起重機 

2.移動式起重機 

3.人字臂起重桿 

4.營建用升降機 

5.營建用提升機 

6.吊籠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具有危險

性之機械 

  危險性之設備係指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

容量以上之下列設備：

(細則第 23 條) 

1.鍋爐 

2.壓力容器 

3.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4.高壓氣體容器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具有危險

性之設備 

註：114 年 12 月 17

P26 
(九)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之管理(本法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應經

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

檢查合格，始得使用；其

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

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

使用。 

危險性之機械係指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容量

以上之下列機械：(細則第

22 條) 

1.固定式起重機 

2.移動式起重機 

3.人字臂起重桿 

4.營建用升降機 

5.營建用提升機 

6.吊籠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具有危險

性之機械 

  危險性之設備係指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

容量以上之下列設備：

(細則第 23 條) 

1.鍋爐 

2.壓力容器 

3.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4.高壓氣體容器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具有危險

性之設備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 2 - 

日危險性機械及設備

安全檢查規則第 3 條

部分條文修正如下，

並於 115 年 12 月 23

日施行。 

一、固定式起重機：  

(一)塔式起重機：設置

於營建工地，供營造

作業吊掛、運搬使用

之伸臂起重機。  

(二)吊升荷重在一公

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

重機。  

(三)前二目以外吊升

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

固定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一)具有搭乘設備供

乘載或吊升人員之移

動式起重機 。  

(二)前目以外吊升荷

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

動式起重機 。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之檢查，勞動部依機械、

設備之種類、特性，有下

列不同的檢查：熔接檢

查、構造檢查、竣工檢

查、定期檢查、重新檢

查、型式檢查、使用檢

查、變更檢查(本法施行

細則第 26 條)。 

  另外所稱危險性

之機械或設備應

具有之容量，及

其實施檢查程

序、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及檢

之檢查，勞動部依機械、

設備之種類、特性，有下

列不同的檢查：熔接檢

查、構造檢查、竣工檢

查、定期檢查、重新檢

查、型式檢查、使用檢

查、變更檢查(本法施行

細則第 26 條)。 

  另外所稱危險性之

機械或設備應具有之容

量，及其實施檢查程

序、檢查項目、檢查標

準、及檢查合格有效許

可使用期限，勞動部已

訂有「危險性機械及設

備安全檢查規則」「起重

升降機具安全規則」「鍋

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

則」等規範，詳細內容

請查閱其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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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合格有效許可

使用期限，勞動

部已訂有「危險

性機械及設備安

全檢查規則」「起

重升降機具安全

規則」「鍋爐及壓

力容器安全規

則」等規範，詳

細內容請查閱其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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